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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曾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公告了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迪康产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迪康集团

"

）向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光集团

"

）提起民事诉讼一案的

一审判决结果，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下达了（

2013

）金牛民初字第

74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迪

康集团的诉讼请求。

2014

年

3

月

20

日，迪康集团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上述事项详

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3-030

号、

2014-004

、

011

号）。

2014

年

8

月

4

日，公司收到蓝光集团通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迪康集团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向法

院申请撤回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8

月

1

日下达了（

2014

）成民终字第

2568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上诉人迪康集团撤回上诉。

特此公告。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5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兔宝宝估值

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

等相关规定，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4

年

8

月

4

日起，对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兔宝宝

(

代码：

002043)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该股票复牌后，本

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本公司网址：

http://www.yhfund.com.cn

。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4006783333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5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2014-053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标的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近日收到重大资产重组资产置入公司北京天神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神互动”

)

通知

,

具体事项如下

:

投资项目一

:

天神互动以自有资金

3,100

万元投资北京妙趣横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妙趣横

生”

)

。

投资项目二

:

天神互动参股公司无锡七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无锡七酷”、参股比例

10%)

参与

的世纪华通非公开发行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项目一

1

、公司名称

:

北京妙趣横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510

万元

3

、注册地址

: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

3

号楼

6273

房间

4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

计算机技术培训

;

销售软件。许可经

营项目

:

无

5

、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姓名 股权比例

１

潘振燕

１２％

２

左力志

５０．６％

３

陈睿

６．１３３％

４

姚洁

１．９１７％

５

张鹏程

１．５３３％

６

姚遥

１．１５％

７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６６７％

共计

１００％

6

、财务状况

(

未经审计

)

利润表简要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９６６

，

５０５．５２ １８

，

１９９

，

２９９．５７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０６

，

５７６．７４ １２２

，

８３９．６１

营业利润

１１

，

６６８

，

１０９．６６ ７

，

６８５

，

５３５．６４

净利润

１１

，

７１１

，

４８７．９４ ７

，

７２２

，

３６１．５９

资产负债表简要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２７

，

６７９

，

８５５．４８ １７

，

３３８

，

２２５．６０

其中：应收账款

２２

，

４０７

，

４６３．９９ １１

，

１８６

，

９４７．１０

非流动资产

２８０

，

１９２．２２ ２７２

，

２０２．８４

资产总额

２７

，

９６０

，

０４７．７０ １７

，

６１０

，

４２８．４４

流动负债

２

，

２０１

，

６４４．３９ ３

，

５６３

，

５１３．０７

非流动负债

－－ －－

负债合计

２

，

２０１

，

６４４．３９ ３

，

５６３

，

５１３．０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５

，

７５８

，

４０３．３１ １４

，

０４６

，

９１５．３７

现金流量表简要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２０

，

２９１．０１ ８１２

，

２１７．０４

投资项目二

1

、公司名称

:

无锡七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1,055.56

万元

3

、注册地址

:

无锡市新区新华路

5

号创新创意产业园

B

幢

209

、

211

室

4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销售

;

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

上述经营范围涉

及行政许可的

,

经许可后方可经营

;

涉及专项审批的

,

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

5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股权比例

１

邵恒

８５．２６％

２

蔡伟青

４．７４％

３

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共计

１００％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投资项目一基本情况

:

投资步骤一

:

增资

本次增资方式以妙趣横生

2014

年预测净利润

4,300

万元为作价依据

,

按照约

14

倍

PE

确定增资前标的

公司估值为

6

亿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

由天神互动以对妙趣横生增资

2,000

万元

的方式取得妙趣横生

3.23%

的股权

,

增资以现金方式进行。

投资步骤二

:

股权转让

在上述增资的事项完成后

,

以妙趣横生

2014

年预测净利润

4,300

万元为作价依据

,

按照

14

倍

PE

确定增

资前标的公司估值为

6

亿元人民币

,

天神互动以总对价为

1,100

万元人民币受让姚洁、张鹏程、姚遥其所持有

的妙趣横生

1.77%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权比例

１

潘振燕

１１．６１％

２

左力志

４８．９７％

３

陈睿

５．９３％

４

姚洁

１．１９％

５

张鹏程

０．９４％

６

姚遥

０．５５％

７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８１％

８

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５％

共计

１００％

投资项目二基本情况

:

天神互动以持有的无锡七酷

10%

的股权参与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华通”、股

票代码

:002602)

的非公开发行。世纪华通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邵恒、蔡伟青、天神互动

合计持有的无锡七酷

100%

股权

,

无锡七酷

100%

的股权预估值为

8.62

亿元

,

商定的初步交易价格为

8.5

亿元。

各方签署了《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王佶、汤奇青、任向晖及邵恒、蔡伟青、天神互动关于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天神互动取得上述

10%

的股权的成本为

4,000

万元

,

按照上述交易价

格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天神互动将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截止目前

,

世纪华通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

,

详细

内容请查阅世纪华通于

2014

年

07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天神互动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资产置入方

,

截止目前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成

功上市后天神互动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大平台

,

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的品牌、技术、渠道等优势

,

由“研发”

+

“发行” 向“研发与平台并重”升级

,

深化在游戏产业链核心环节的战略布局

,

并在适当时机下开展收购

,

与外

部优质资源进行深度整合。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妙趣横生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

,

其研发手游产品《神之刃》等均

取得较好的收益

,

并在行业内获得好评

,

在研产品《十万个冷笑话》也有较好的市场预期。天神互动通过对妙趣

横生的投资

,

为天神互动手游产品研发及整合提供重要支撑

,

增强了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业务发展潜力

,

进

一步确保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08月 04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2014-054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股东

Newest Wise Limited

为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为新公司”

)

于

2014

年

08

月

01

日将

400

万股

(

其中

,

无限售流通股

:200

万

,

限售股

:200

万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7.55%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8%)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穆棱科冕木业

有限公司向该银行申请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

相关股权质押登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

,

股权质押登记日为

2014

年

08

月

01

日。

截止本公告日

,

为新公司持有公司

5,3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9,350

万股的

56.68%,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

2,6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8.34%),

本次股权质押后为新公司累计质押

4,575

万股

(

其中

:

无限售流通股

:2,

425

万

,

占公司总股本

25.94%,

限售流通股

2,1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2.99%)

占公司总股本

48.93%

。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08月 04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4-03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决议

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本计划”

),

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

(

试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

已完成了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1

、授予日

:

董事会已经确定授予日为

2014

年

7

月

14

日。

2

、授予数量

:

本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9.80

万股

,

授予对象共

19

人。

3

、授予价格

:12.80

元

/

股。

4

、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69.80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35983.6

万股的

0.19%,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5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

:

激励计划有效期

6

年

,

其中锁定期

1

年

,

解锁期

4

年。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相应的授予日起满

1

年后

,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4

年内分期解锁

,

激励对象在可

解锁日内按

25%:25%:25%:25%

的解锁比例分四次进行解锁。 解锁时间安排如下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

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第四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６０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５％

6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

(1)

公司层面考核内容

①2014

年的业绩考核

以

2012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2014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5%;2014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3% ;

②2015

年的业绩考核

以

2012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2015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95%;2015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3%;

③2016

年的业绩考核

以

2012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2016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45%;2016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3%;

④2017

年的业绩考核

以

2012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2017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5%;2017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3%

。

若无特殊说明

,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

各年度

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

为

,

则融资当年及下一年度以扣除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2)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

,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与其上年度绩效考核结

果相关

,

具体参照公司现行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7

、本次获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认购情况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实际认购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向锦明 董事

８．８０ ８．８０ ０．５２％ ０．０２％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共计

１８

人）

６１．００ ６１．００ ３．５８％ ０．１７％

合计

６９．８０ ６９．８０ ４．１０％ ０．１９％

说明

:

此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期间

,

未出现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者资金不足等原因放弃认购的现象

,

此

次最终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认购数量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确定的名单

及授予数量完全一致。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4)

第

110ZC0171

号”验资报

告

,

对公司截至

2014

年

7

月

29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

认为

:

截至

2014

年

7

月

29

日

止

,

贵公司已收到向锦明、李澄等

19

名股权激励对象认缴的股款合计人民币

8,934,400.00

元

,

其中

:

股本

698,

000.00

元

,

资本公积

8,236,400.00

元。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

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4

年

7

月

14

日

,

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8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８

，

０３０

，

８１７ ４１．１４ ６９８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７２８

，

８１７ ４１．２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４．５３ ６９８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１４

，

０００ ４．７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６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４．５３ ６９８

，

０００ １７

，

０１４

，

０００ ４．７２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３１

，

７１４

，

８１７ ３６．６１ １３１

，

７１４

，

８１７ ３６．５３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１

，

８０５

，

１８３ ５８．８６ ２１１

，

８０５

，

１８３ ５８．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１

，

８０５

，

１８３ ５８．８６ ２１１

，

８０５

，

１８３ ５８．７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９

，

８３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８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５３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

按最新股本

360,534,000

股摊薄计算

,2013

年度每股收益为

1.01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

359,836,000

股增加至

360,534,000

股

,

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的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持有公司

131,991,852

股股份

,

占授予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36.68%,

授予完成后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36.61%

。 本次授

予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5日

关于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

第一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及

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５８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注：投资者范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

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２

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

１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含该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含该日）为本基金第一个开放期，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

２

）申购、赎回、转换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最迟在开放期前

２

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开放期的开始

与结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开放期

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３

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元，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上直销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元，但已持有本基金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

直销中心柜台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追加申购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

外。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投资者在

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３％

Ｍ≥１０００

万元 按笔收取，单笔

１０００

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其申购费率不按申

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 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招商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

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

基金业务，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１

）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

按单笔分别计算。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

基金财产。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于调整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

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４

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直销中心柜台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份（如该帐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

余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

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投资者通过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１００

份（如该帐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

基金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

余额不足

１００

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

持有期限（

Ｈ

） 赎回费率

Ｈ＜３０

天

１．５％

３０

天

≤Ｈ＜３６５

天

０．５０％

３６５

天

≤Ｈ＜７３０

天

０．２５％

Ｈ≥７３０

天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１．５％

的赎回费，

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３０

天少于

９０

天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

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９０

天少于

１８０

天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

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１８０

天少于

３６５

天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

赎回费， 将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３６５

天少于

７３０

天的投资人收取

０．２５％

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于调整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

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５

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本次公告的转换业务仅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旗下的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之间的转换业务。

通过代销机构、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仅限“前端转前端”的模式）

１

）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转换为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时，收取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计算公式

如下：

净转入金额

＝

（

Ｂ×Ｃ

）

／

（

１＋Ｆ

）

＋Ｍ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Ｍ

为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２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转入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时，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

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

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

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转换费率。

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嘉实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具体请

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基金转换的时间：投资者需在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

２

）基金转换的原则：

①

采用份额转换原则，即基金转换以份额申请；

②

当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③

基金转换价格以申请转换当日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④

投资者可在任一同时销售拟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的销售机构处办理基金转换。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

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基金注册登记

机构处注册的基金；

⑤

基金管理人可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更改上述原则，但应在新的原则实施前在至少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

３

）基金转换的程序

①

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代销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转换的申

请。

投资者提交基金转换申请时，帐户中必须有足够可用的转出基金份额余额。

②

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在规定的基金业务办理时间段内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的申请日（

Ｔ

日），并在

Ｔ＋１

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及之后查询成交情况。

（

４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时， 由本基金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时， 最低转出份额为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

额。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基金转换的有关限制并及时公告。

（

５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

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

Ｔ＋２

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于开始实施前在至少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

６

）基金转换与巨额赎回

当发生巨额赎回时，本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本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但基金管理人在当日

接受部分转出申请的情况下，对未确认的转换申请将不予顺延。

（

７

）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①

除非基金合同约定的封闭期或发生下列情况，基金管理人不得暂停或拒绝基金投资者的转入申请：

（

ａ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ｂ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

ｃ

）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

ｄ

）基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

ｅ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

响，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况；

（

ｆ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②

在开放期间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转出申请或者延缓支付转出款项：

（

ａ

）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转出款项；

（

ｂ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转出申请或延缓

支付转出款项；

（

ｃ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

ｄ

）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

ｅ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③

如发生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本公告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暂

停接受基金转换申请的，应当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投资者到本基金代销机构的销售网点办理本基金转换业务时，其相关具体办理规定以各代销机构的规

定为准。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直销机构

（

１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１

号金地中心

Ａ

座

６

层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２１５５８８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２１５５７７

联系人 赵佳

（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４６

层

０６－０８

单元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６５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８８８００２３

联系人 鲍东华

（

３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办公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一段

８６

号城市之心

３０Ｈ

电话 （

０２８

）

８６２０２１００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６２０２１００

联系人 王启明

（

４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

Ｔ１－１２０２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７０６８６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７０６６３

联系人 周炜

（

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１０

号颐和国际大厦

Ａ

座

３５０２

室

电话 （

０５３２

）

６６７７７７６６

传真 （

０５３２

）

６６７７７６７６

联系人 陈建林

（

６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３１３

室

电话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９３２８

传真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９３３１

联系人 章文雷

（

７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１５８

号环球广场

２５

层

０４

单元

电话 （

０５９１

）

８８０１３６７３

传真 （

０５９１

）

８８０１３６７０

联系人 吴志锋

（

８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东路

２８８

号新世纪广场

Ａ

座

４２０２

室

电话 （

０２５

）

６６６７１１１８

传真 （

０２５

）

６６６７１１００

联系人 徐莉莉

（

９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２４１５－２４１６

室

电话 （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１６３

传真 （

０２０

）

８１５５２１２０

联系人 庄文胜

（

１０

）嘉实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服务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认购

／

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定期定

额赎回、定期定额转换、查询等业务。 网上交易投资者开通电话交易后可以通过电话交易赎回、转换所持基

金份额，持工行借记卡、建行龙卡储蓄卡、农行金穗卡、广发银行理财通卡、招行借记卡、中国民生银行借记

卡、浦发银行东方卡、可以通过电话交易系统购买基金。 具体参见相关公告。

６．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代销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

２

）代销券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

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

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

３

）投资咨询机构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４

）第三方理财机构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数米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６．３

其他与基金销售机构相关的事项

（

１

）开通本基金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

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大

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２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

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在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次日，披露开放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在基金开放期每个开放日的次日，基金管理人将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管理人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机构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

读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上的“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进行查询。

（

３

）投资者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在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

确认。 投资者应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

况。 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基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基金销售

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

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

４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5日

关于直销系统升级暂停办理嘉实货币

市场基金网上直销相关业务的公告

因直销系统升级，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嘉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ＡＰＰ

、微信、易信、电话交易暂停嘉实货币市场基金的申购、赎回、快速取现、基

金转换（出）、余额理财协议签订、定期定额协议签订等业务。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转换业务以及本公司管理

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０９

：

００

起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ＡＰＰ

、微信、易信将恢复办理本基金正常

的申购、赎回、快速取现、基金转换（出）、余额理财协议签订、定期定额协议签订等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 系统升级后本公司直销中心将停止嘉实货币市场基金的电话交易服务。

若投资者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期间需要

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暂停交易带来的不便。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08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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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本公司六楼多功能会议厅。

（三）召集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建一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３５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７

，

９６３

，

９００

，

１４３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１

，

４２４

，

８９４

，

７８７

股的

６９．７１％

。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２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６

，

９７５

，

３２４

，

２７５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１．０５％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３２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９８８

，

５７５

，

８６８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６５％

。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符合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条件的议案》；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的种类和发行数量

２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３

、募集资金用途

４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５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式

６

、转股条款

７

、回购条款

８

、表决权限制与恢复条款

９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１０

、评级安排

１１

、担保安排

１２

、转让和交易安排

１３

、本次优先股授权事宜

上述议案须经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前述监管

机构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优先股认购协议的议案》；

（四）《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符合非公开发行普通股条件的议案》；

（五）逐项审议通过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发行方式

３

、发行数量

４

、发行对象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６

、本次发行普通股的限售期

７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８

、上市地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０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１１

、本次普通股授权事宜

上述议案须经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终以前述监管机构核准的方

案为准。

（六）《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七）《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八）《关于修订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及其附件的议案》；

（九）《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规划（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的议案》；

（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上述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八）项、第（十）项是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是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２

以上通过。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上述

第（一）项至第（七）项议案的表决。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审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符合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条

件的议案》

１

，

２１２

，

１０７

，

８０８ ９９．０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８

，

０２３

，

５９７ ０．６６％

通过

（二） 逐项审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的种类和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２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３

募集资金用途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４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５

优先股股东参与分配利润的方

式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０７ １．３６％

通过

６

转股条款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９

，

００８ ０．２５％ １６

，

５９８

，

９７７ １．３６％

通过

７

回购条款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８

表决权限制与恢复条款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９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

期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１０

评级安排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１１

担保安排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１２

转让和交易安排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１３

本次优先股授权事宜

１

，

２０３

，

５２４

，

２３５ ９８．３９％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６０７

，

１７０ １．３６％

通过

（三）

审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优先股认购协议的议案》

１

，

２０３

，

１５８

，

２２３ ９８．３６％ ３

，

０８０

，

８１５ ０．２５％ １６

，

９７３

，

１８２ １．３９％

通过

（四）

审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符合非公开发行普通股条

件的议案》

１

，

２０４

，

７６４

，

５５２ ９８．４９％ １１

，

５６４

，

３２６ ０．９５％ ６

，

８８３

，

３４２ ０．５６％

通过

（五） 逐项审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方案的议案》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

，

２０４

，

７３８

，

０３２ ９８．４９％ ４

，

３５０

，

７２３ ０．３６％ １４

，

１２３

，

４６５ １．１５％

通过

２

发行方式

１

，

２０４

，

７３８

，

０３２ ９８．４９％ ４

，

３５０

，

７２３ ０．３６％ １４

，

１２３

，

４６５ １．１５％

通过

３

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４

，

７３８

，

０３２ ９８．４９％ ４

，

３５０

，

７２３ ０．３６％ １４

，

１２３

，

４６５ １．１５％

通过

４

发行对象

１

，

２０４

，

７３８

，

０３２ ９８．４９％ ４

，

３６０

，

８９９ ０．３６％ １４

，

１１３

，

２８９ １．１５％

通过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１

，

２０３

，

１９５

，

２８０ ９８．３６％ ７

，

８８５

，

１４８ ０．６４％ １２

，

１３１

，

７９２ ０．９９％

通过

６

本次发行普通股的限售期

１

，

２０４

，

７３８

，

０３２ ９８．４９％ ４

，

３５０

，

７２３ ０．３６％ １４

，

１２３

，

４６５ １．１５％

通过

７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１

，

２０４

，

７３８

，

０３２ ９８．４９％ ４

，

３５０

，

７２３ ０．３６％ １４

，

１２３

，

４６５ １．１５％

通过

８

上市地

１

，

２０４

，

７３８

，

０３２ ９８．４９％ ４

，

３５０

，

７２３ ０．３６％ １４

，

１２３

，

４６５ １．１５％

通过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

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

，

２０３

，

３７５

，

４４８ ９８．３８％ ５

，

９０３

，

４８３ ０．４８％ １３

，

９３３

，

２８９ １．１４％

通过

１０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

期

１

，

２０４

，

７３８

，

０３２ ９８．４９％ ４

，

３５０

，

７２３ ０．３６％ １４

，

１２３

，

４６５ １．１５％

通过

１１

本次普通股授权事宜

１

，

２０３

，

３８８

，

４３２ ９８．３８％ ５

，

８８０

，

３２３ ０．４８％ １３

，

９４３

，

４６５ １．１４％

通过

（六）

审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１

，

２０４

，

７６５

，

６３２ ９８．４９％ １

，

４７４

，

４８６ ０．１２％ １６

，

９７２

，

１０２ １．３９％

通过

（七）

审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１

，

２０４

，

７９６

，

４７２ ９８．４９％ １

，

３３０

，

５１８ ０．１１％ １７

，

０８５

，

２３０ １．４０％

通过

（八）

审议《关于修订

＜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及其附件的议

案》

７

，

９４５

，

４５２

，

４７５ ９９．７７％ １

，

４２２

，

５６６ ０．０２％ １７

，

０２５

，

１０２ ０．２１％

通过

（九）

审议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资本管理规划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６

年）的议案》

７

，

９４５

，

５３３

，

９６２ ９９．７７％ １

，

３４１

，

０７９ ０．０２％ １７

，

０２５

，

１０２ ０．２１％

通过

（十）

审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７

，

９４５

，

４５９

，

３３０ ９９．７７％ １

，

４１５

，

７１１ ０．０２％ １７

，

０２５

，

１０２ ０．２１％

通过

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第（一）项至第

（七）项议案，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合计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６

，

７４０

，

６８７

，

９２３

股，未计入第（一）项至第（七）

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公司股东除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股超过

５％

以外，无其他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由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以上第（一）项至第（七）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即是除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段爱群、燕慧依；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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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4-05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生液氨泄漏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8

月

1

日凌晨，本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博大实地

"

，本公司持股

42.54%

）

尿素项目在停车检修过程中氨罐发生泄漏。

氨罐泄漏发生后，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救援，按照

应急预案及日常演练的实施方案，及时疏散厂区人员，液氨泄漏得到控制，并已采取稀释措施，将液氨安全储

存在罐区围堰，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目前， 安监部门组织技术专家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经初步估算此次事故对本公司造成直接损失

150

万元左右，初步判断装置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恢复。

此次事故涉及的资产在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 今后，公司管理层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公司

管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博大实地主营化肥的生产、销售，生产规模：

80

万吨

/

年；经审计，博大实地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3.90

万元，净利润

-590.59

万元。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变更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天康生物（证券代码：

002100

）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起停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第

[2008]38

号）和

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4

年

8

月

4

日起，对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该只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并提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5日


